
技職校院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注意事項部分規定 

修正規定 

六、參與本專班之合作廠商應辦理事項： 

(一)合作廠商之主要產品及服務與學校申辦之科（系）屬性應有高度關聯，且工作崗位技能內涵應進

行產（企）業從業能力需求分析並與學校申辦科（系）課程相符。 

(二)依勞動基準法及其他法規規定安排本計畫之學生於合作廠商之工作時間、休息及休假。 

(三)禁止安排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輪值大夜班（午後八時至晨間六時）並依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辦理；技專校院學生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但不得影響技專校院排課

及學生學習。一百零六學年度以前核定計畫，於合作廠商有特殊情形須安排學生輪值大夜班，應

依教育部補助及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實施計畫要點第六點規定，由學校敘明理由並重新研擬計畫報

本部核定。 

(四)合作廠商給予本計畫參與之學生生活津貼、待遇，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如提供

全額學費補助者，並得與享有補助全額學費學生，約定畢業後至少留廠服務一年以上，並於訓練

契約書中載明。 

(五)採輪調式辦理之計畫者，合作廠商應落實定期安排學生進行崗位輪調。 

(六)高級中等學校端學生於高三畢業後之暑假赴職場實習，得列為預修技專校院端實習學分，並由技

專校院端負責學生督導之責。 

(七)應提供學校教師赴企業深度研習及向合作廠商業師學習實務操作之機會。 

七、本專班課程模組及內涵應由合作之學校與廠商共同規劃（四合一模式之合作專班，亦應包括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並強調實務能力之培養，以因應業界發展實際需要。 

本專班採高級中等學校與技專校院銜接之一貫課程設計，規劃基礎教育（包括職業倫理）、專業教

育及職場實習，尤應重視高級中等學校與技專校院不同教育階段之課程區隔與銜接，科技大學、技

術學院四年制學士班得於學生修業前二年著重專業教育教學，後二年著重基礎教育教學，並建立補

救教學課程予第十點第四款所定原非本專班學生。 

十二、本專班須建置學生輔導機制，學校與合作廠商應於開班前向學生說明專班辦理模式、職場身分

別、生活津貼或待遇、升學等機制及相關法令。學生至職場實習時，合作廠商（四合一模式之合作

專班，亦應包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應指派專責技術人員（或訓練師），負責職場學習

輔導；學校並應安排專責教師到職場，擔任學生生活、心理與課業之輔導。 

職場學習輔導包括工作知識、技能效率、職業道德等；生活、心理與課業輔導包括品德、才能、

課業、生活面等之輔導。 

十三、辦理本專班之學校，應訂定本專班學生之「解約或停止契約機制」，並於招生簡章中載明；如學

校無法辦理本專班或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讀本專班時，學校應對學生進行輔導，並依規定安置學

生，繼續完成學業。 

 


